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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儒家的觀點省察台港兩地有關   

活體器官捐贈的相關規定 
 

黃漢忠 

 

摘 要 

2017 年香港發生一起活體器官捐贈的爭議事件，引起公眾關
注。一位只差三個月便滿十八歲的少女，希望捐贈其部分肝臟給

她急需換肝的母親，但由於她未達法定器官捐贈的年齡而遭到拒

絕。正當香港各界爭論是否應放寬活體捐贈的年齡限制之際，一

位與這對母女素未謀面而已成年的年輕女士，自願把部分肝臟捐

給少女的母親，讓她可以順利換肝。然而，若此事件發生在台

灣，則這位女士恐無法如願，因為根據台灣「人體器官移植條

例」的規定，不但捐肝者的年齡至少必須滿十八歲，而且即使是

活體器官的成年捐贈者，也只能將其器官捐贈給五親等以內的血

親或配偶。本文的目的，即從儒家的觀點，以及通過與世界各國

類似案例的比較，以檢視台港兩地有關活體器官捐贈規定的合理

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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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Examination on the Regulations of Living 
Organ Donation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Hon-Chung Wong  

 
Abstract 

In 2017, a controversial incident of living organ donation in Hong Kong 

attracted public concern. A girl who turned 18 years old after three months 

hoped to donate part of her liver to her mother who urgently needed a liver 

transplant, but she was refused because she was under the age of legal organ 

donation. As people in Hong Kong were debating whether the age limit for live 

donation should be relaxed, an adult young woman who had never met with that 

mother and daughter voluntarily donated part of her liver to the former, so that 

she could eventually receive a liver transplant. However, this lady would not be 

able to do so if this incident happened in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Human 

Organ Transplant Act, not only must the donor be at least 18 years old, but even 

adult donors (aged 20 or above) of living organs can only donate their organs to 

their spouse, or their blood relatives within the fifth degree. This paper aims at 

examining the rationality of living organ donation regulation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from the Confucian point of view and comparison with similar 

cases in oth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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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儒家的觀點省察台港兩地有關   

活體器官捐贈的相關規定 
 

黃漢忠 

一、前言 

2017 年香港發生一起活體器官捐贈的爭議事件，引起公眾關
注。事件中的主角 42歲的鄧桂思女士，4月 1日入住香港聯合醫院
接受治療，血液測試發現有急性肝炎迹象，4 月 3 日轉至瑪麗醫院
接受肝臟移植評估。由於鄧急需換肝，她的女兒 Michelle 希望捐肝
救母，但她當時差三個月才滿 18 歲，未達法定器官捐贈年齡，遭
院方拒絕，引發香港各界是否應放寬年齡限制、或以特殊個案處理

此事的熱烈討論。到了 4 月 13 日，與鄧桂思素未謀面、也沒有任
何親屬關係的鄭凱甄自願捐出部分肝臟，香港瑪麗醫院隨即安排移

植手術，翌日完成換肝。雖然最後鄧桂思不幸離世，但鄭凱甄仍無

悔當初捐肝的決定。 
然而，若同樣的事件發生在台灣，則鄭凱甄的義舉恐怕就無法

如願。依「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活體器官的成年捐贈者，只能將

其器官捐贈給五親等以內的血親或配偶。至於十八歲以上的未成年

人，則最多只能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內的親屬。換言之，若鄧



 

 

104 《應用倫理評論》第 68期

桂思身處台灣，不但她的女兒也一樣無法捐肝救母，甚至鄭凱甄的

自願捐肝也因與鄧沒有任何親屬關係而不被接受。究竟台灣和香港

活體器官捐贈的年齡限制，以及台灣限定受贈者只能是親屬的規

定，其理據何在，實有待商榷。 
本文的目的，即從儒家的觀點，以及通過與世界各國類似案例

的比較，以檢視上述台港兩地有關活體器官捐贈規定的合理性問

題。儒家一方面重視每個人對自己家庭成員的責任，另一方面也強

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對儒家而言，鄧桂

思女兒希望捐肝救母自是孝道的表現，在經過嚴格審查以確認其自

願性後，沒有理由禁止，而在國外也不乏讓未成年人捐贈活體器官

給親屬的先例。至於鄭凱甄的自動請纓，更是仁心不容已的表現，

許多國家也沒有活體器官捐贈的受贈者只限親屬的限制，不能只因

器官買賣的疑慮而抹殺捐贈者純粹利他的可能性，故相關法令實有

重新修訂的必要1。 

二、案例回顧：鄧桂思 

在鄧桂思的女兒 Michelle 向醫院提出希望捐肝給她母親時，香
港醫院管理局曾向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諮詢意見，香港移植學會前

會長周嘉歡 4 月 10 日在香港電台的節目中表示，各方對降低捐贈
年齡的酌情權有不同意見，爭議點在於如何限定酌情年齡的界限，

確保未成年的捐贈者是在沒有壓力和受情緒的影響下所作的明智決

定，這必須透過專業的評估始能確定（香港 01，2017.04.10）。立法
                                                      
1 本文曾發表於中國哲學會主辦「哲學跨領域：跨領域的對話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9 年 10 月 26-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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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員郭榮鏗得悉此事後，曾擬修改現行法令，將合法捐贈年齡降

至 17歲，並設定日落條款，使法令有效日期到 2017年 5月 1日為
止，得到立法會不同黨派的支持（香港 01，2017.04.13）。後來負責
鄧桂思移植手術的香港大學外科學系肝臟移植科主任盧寵茂表示，

公眾不應未審先判，在 Michelle 尚未接受檢查前，即認定她可以捐
肝，若當時立法會通過條例降低年齡限制，即造成她和移植團隊的

壓力，剝奪她可選擇拒絕捐贈的權利（蘋果日報，2017.04.18）。盧
寵茂也指出，未成年人接受移植手術，需要父母簽署同意書，但當

時鄧桂思已昏迷，若沒有得到她同意便讓她的女兒接受移植手術，

一旦術後她的女兒出了問題，沒有人能預知鄧女士會有甚麼反應

（明報，2017.04.14）。 
到了 4 月 13 日，26 歲女文員鄭凱甄向瑪麗醫院提出自願捐出

部分肝臟給鄧桂思，當日即進行換肝手術，不過術後鄧的情況仍然

危殆，4月 20日必須再次接受換肝手術，這次移植的肝臟來自一位
因中風去世的 70 歲男病人（香港 01，2017.04.20）。術後鄧的情況
一度好轉，可不需要依賴呼吸器和停止洗腎，但後來再轉危殆，雖

然她的肝功能運作良好，但肺部受真菌感染，肺組織受破壞，須使

用人工肺和再度洗腎，終於在 2017 年 8 月 26 日因感染併發休克離
世（香港 01，2017.08.26）。 

首先捐肝給鄧的鄭凱甄和她的母親接受訪問時表示，事前鄭曾

詢問過家人的意見，唯獨她的母親贊成，事實上鄭的母親自己也有

肝病，鄭捐肝後若自己母親有需要換肝則無法再捐給她，當時鄭也

因此一度猶豫，但鄭的母親對她說將來有事時再想辦法。術前醫生

也曾向鄭說過，有機會鄧桂思的身體無法承受她所捐的肝臟，但鄭

認為只要能為鄧爭取到一點時間也值得。因此雖然鄧後來還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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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受換肝，但鄭仍表示並不後侮（香港 01，2017.04.24）。 
除此之外，在其事件過程中，也揭發了聯合醫院治療鄧桂思時

的醫療失誤。2017年 5月 9日該院召開記者會，公布兩位腎臟專科
醫生在 1 月向鄧桂思開立高劑量類固醇的處方，以治療她的甲型免
疫球蛋白腎病時，沒有注意到鄧的病歷中已載明她是乙型肝炎帶病

毒者，所以沒有同時處方抗病毒藥物，以減低病人爆發肝炎的風

險。醫院在 4 月 6 日再次檢視鄧的病歷時始發現此問題。卻沒有立
刻通報醫院管理局和通知家屬。直到家屬在 4 月 19 日向醫院索取
病歷時，醫院始在隔日通報，再向家屬解釋。此事件除了讓鄧的家

人感到震驚外，甚至在香港一度引發器官捐贈登記的退出潮（香港

01，2017.08.26）。 

三、歐美各國對活體器官捐贈的規範 

鄧桂思事件引發香港社會對於是否應讓未成年人參與活體器官

捐贈的熱烈討論，而我們在前言中已提到，若此案例發生在台灣，

則不但鄧桂思的女兒因未滿 18 歲而不能捐肝給她的母親，甚至鄭
凱甄也因與鄧沒有親屬關係而不能捐肝給她。然而，其他國家對活

體器官捐贈是否也有類似的限制？我們發現在歐美各國中已不乏開

放未成年人參與活體器官捐贈的相關法規和先例，而絕大部分國家

更沒有活體器官捐贈的受贈者只能是親屬的限制。 
在美國，密西根州已有立法允許已成熟的未成年人進行活體捐

贈。在事先得到法院授權下，該州滿 14 歲者可捐贈一顆腎臟給家
人 (Legislative Council, State of Michigan, 2019)。其他各州的未成年
人要進行活體捐贈，則須得到父母的同意。當父母可能涉及利益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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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時，則要得到法院的授權。在已得到父母允許和捐贈者本人同意

下，美國的法院站在為未成年人作替代判斷和其最佳利益的立場，

曾授權允許未成年人捐贈其腎臟給其中一位兄弟姐妹。在這些案例

中，法院批准活體器官捐贈，是由於所涉及的風險較低，而且假定

捐贈者可經驗到一些重要的心理學上的利益，包括自尊的提升、改

善與受贈者之間的關係，以及避免因受贈者去世而產生的負面情緒 
(Nygren, 2006)。 

在加拿大也有幾個省份立法允許已成熟的未成年人  (mature 
minor) 進行活體捐贈，例如在安大略省和愛德華王子島，滿 16 歲
的未成年人即被認定有能力同意活體捐贈；而在曼尼托巴省，若經

醫師認定有能力行使同意而且受贈者是親近的家庭成員，滿 16 歲
的未成年人也可以進行活體捐贈 (Caulfield, 2006)。位於安大略省的
多倫多綜合醫院 (Toronto General Hospital) 曾於 2011年允許一位 17
歲的青年特里‧格雷戈里 (Trey Gregory) 將其部分肝臟移植給她的

母親。這位母親自 2009 年即開始輪候移植，當時特里 16 歲，即希
望捐肝給他母親，但她拒絕。後來他母親的病情惡化，終於同意特

里的捐贈。本來多倫多綜合醫院也不允許 18 歲以下的人進行捐
贈，但在特里極力遊說院方和經過各項評估後，院方最終為特里進

行移植手術 (Aulakh, 2011)。 
歐洲方面，也有五個國家允許未滿 18 歲的人士進行活體捐

贈，包括：比利時、英國、盧森堡、挪威和瑞典。依比利時有關人

體移植的法令，滿 12 歲的未成年人即可自行同意捐贈可再生的器
官，只要捐贈不會對捐贈者帶來嚴重後果。雖然比利時不允許滿 12
歲的未成年人進行活體腎臟捐贈，但允許他們捐贈活肝 (Thys et al., 
2016)。在英國，英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依 2004 年的人體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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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Human Tissue Act)，只有未成年人達到「吉利克對西諾福克及
維斯貝希區衛生局」(Gillick v West Norfolk and Wisbech Area Health 
Authority) 一案中形成的「吉利克行為能力」(Gillick competence) 
的標準，即只要他們對活體捐贈的性質和後果有充分瞭解，皆允許

他們自行決定捐贈。即使尚未達到吉利克行為能力的標準，只要得

到他們的父母同意，也可以進行活體捐贈 (United Kingdom, 2004)。
不過，根據英國人體組織管理局的規定，未成年人的活體捐贈皆須

得到法院的批准 (Human Tissue Authority, 2017)。此外，雖然蘇格蘭
不允許未成年人自行決定活體捐贈，但由於蘇格蘭以滿 16 歲為成
人，所以只要滿 16歲也可自行決定捐贈 (United Kingdom, 2006)。 

盧森堡和挪威皆依歐盟「生物暨醫學應用之人權與人性尊嚴保

護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Dignity 
of the Human Being with regard to the Application of Biology and 
Medicine) 的規定，允許有能力行使同意的未成年人進行活體捐

贈，但須同時得到其父母的同意。盧森堡是就每一個案去評估未成

年人的能力，而且醫師必須向捐贈的未成年人及其家長告知捐贈在

醫療、社會和心理上所產生的後果，以及取得捐贈的器官對受贈者

的重要性。挪威則已先認定滿 12 歲者具同意能力，因此符合年齡
規定的未成年人在本人和其父母同意下即可捐贈器官。至於瑞典，

則規定未成年人須得到父母同意、捐贈者沒有提出反對且符合其最

佳利益下，始允未成年人進行活體捐贈 (Thys et al., 2016)。 
以上五個允許未成年人活體捐贈的歐洲國家中，英國、盧森

堡、挪威和瑞典皆規定捐贈必須先得到當地獨立主管機關的批准。

例如在英國，活體器官捐贈必須先得到人體組織管理局中的小組之

批准，而該小組須先核實捐贈已符合所有法律要求，以及在涉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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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吉利克標準的、已成熟的未年人之案例中，核實捐贈者是在自

由的情況下給予同意的。至於比利時，則雖然沒有要求捐贈必須先

得到法院或國家委員會的批准，但也規定捐贈者必須事先接受沒有

負責照顧受贈者的跨學科移植團隊之諮商。另一方面，這些國家中

有大部分國家都限制了未成年人活體捐贈中捐贈者與受贈者之間的

關係。例如，比利時規定未成年人只能捐贈活體器官給兄弟姐妹，

瑞典則規定受贈者必須是至親。至於挪威的移植法規雖然沒有限定

捐贈者與受贈者之間的關係，但在該國一份預備文件中也指出，只

有當受贈者是未成年人活體捐贈者的親近家庭成員，捐贈始會被接

受。此外，挪威和瑞典的移植法規皆要求，必須確保整個移植程序

不會造成捐贈者健康的明顯危害，而比利時也規定移植程序必不會

對捐贈者造成嚴重後果 (Thys et al., 2016)。 
反對讓未成年人接受活體器官捐贈的學者認為，當我們討論決

定能力時，應區分認知的成熟度 (cognitive maturity) 和心理社會的

成熟度 (psychosocial maturity) (Capitaine et al., 2013)。研究顯示 14
歲以上的青少年認知成熟度和成年人類似。例如，當 14 歲的青少
年面對醫療兩難時，他們對治療資訊的瞭解和由之所作的推論，與

18-21歲的成年人沒有太大區別 (Weithorn & Campbell, 1982)，其他
研究也發現青少年的認知能力有類似的成熟度 (Hale, 1990)。那些支
持青少年在醫療決策上應有較大決定權的人，往往引用這類研究來

支持他們的主張，例如，美國心理學會即曾基於青少年有足與成人

相比的決定能力，而主張他們在墮胎的問題上有決定權 (Steinberg 
et al., 2009)。 

雖然青少年有接近於成人的認知能力，但他們的心理社會成熟

度卻與成人不一樣，其中有四個心理社會的因素特別影響到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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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結果。第一個因素是社會壓力。研究顯示青少年相比於成人更

易受壓力影響。例如，在某些情況下，青少年的選擇是回應直接的

同儕壓力的結果，而青少年希望得到同儕的認可和避免受到排擠，

也可能間接地影響到他們的選擇 (Capitaine et al., 2013)。第二個因
素是對風險的覺知。相較於成人，青少年給予風險的份量較輕，經

常認為自己較不易受傷害，這解釋了為甚麼青少年更常比成人從事

不安全性行為 (Cauffman & Steinberg, 2000)。第三個因素是對未來
的認知。青少年只注意到他們的選擇所產生的短期後果，而成人則

較會考慮到長遠的影響 (Halpern-Felsher & Cauffman, 2001)。第四個
因素與衝動有關。青少年容易有較極端的情緒波動，也較難控制他

們的衝動和行為 (Larson R. et al., 1980)。 
以活肝捐贈為例，這五個因素對青少年決定都有密切關係。首

先，一般的活體捐贈通常發生在家庭成員間，而活肝捐贈更是沒有

其他替代的治療方法。因此，家長不論是自己還是其中一個子女需

要換肝，都有可能向他們的其他子女施壓，要求他們捐肝。其次，

活肝捐贈有相當高的致病率和死亡率。第三，雖然捐贈者的肝臟可

在術後幾週內恢復正常的代謝功能，但其肝臟只能再生至原體積的

89%。既然肝體積無法完全恢復，則我們不能排除長遠而言可能會
有嚴重後果。第四，雖然衝動並非一個明顯影響年青人捐肝的社會

心理因素，但如果病人患有急性肝衰竭，沒有換肝可能只剩不足一

週壽命的話，則便會由於時間上的壓力，增加年青人因衝動而同意

捐肝的機會。既然這些因素與捐贈活肝有密切關係，因此捐肝的決

定除了需要有認知的成熟度外也需要有心理社會的成熟度；而由於

青少年在後一種成熟度方面較為不足，因此青少年應被視為沒有能

力自行作捐贈活肝的決定 (Capitaine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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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問題是活體器官捐贈是否符合年青的捐贈者最佳利益的

問題。以活肝捐贈為例，雖然對捐贈者不會提供任何治療上的利

益，而且會有很高的疾病和死亡的風險，但如果捐贈者可能預期捐

贈將會對他帶來相當大的心理上的利益，則捐贈仍符合他的最佳利

益 (Capitaine et al., 2013)。研究顯示活體捐贈會提升捐贈者的自尊
心、增強其自主感、讓他感到生命有了新的意義，以及因利他行動

所帶來的其他正面感受，和避免失去摯愛所產生的情緒上的利益 
(Johnson, 1999)。然而，捐贈也可能為捐贈者帶來嚴重的負面心理
影響，例如自尊心降低、覺得受到不當對待、與受贈者關係緊張和

感到受忽略 (Cheyette, 2000)。活肝移植所帶來的心理問題還包括術
後的疤痕所造成的美觀問題、復元時間長所帶來的醫療問題、捐贈

者對自己未來健康的憂慮，以及有相當高的比率產生精神上的併發

症 (Erim et al., 2006)。此外，由於年青人通常還沒有建立自己的家
庭，而每個人一生只能捐肝一次，若將來有與捐贈者關係更密切的

人需要換肝，則捐贈者可能會後侮當初捐肝的決定 (Holm, 2004)。 
針對上述的問題，支持未成年人參與活體器官捐贈的學者卻有

不同看法。例如，有關年青人心理社會成熟度不足的問題，這些學

者認為，一個人的實際年齡不一定與他們給予同意的能力相關。有

些年青的捐贈者已超過活體器官捐贈的法定最小年齡，但仍可能缺

乏瞭解活體器官捐贈所需要的成熟度、判斷能力或生活經驗。評估

年青人同意活體器官捐贈的能力應考慮到他們個人所處的環境和生

活經驗 (Shaw, 2001)。一個其生活環境需要成熟行為的年青人，可
能要比一個年長幾歲但沒有這類經驗的人更能行使同意權。與患有

慢性疾病的兄弟姐妹或父母一起生活的年青活體器官捐贈者也可能

對醫療決定有較成熟的瞭解 (Campbell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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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父母或其他家人可能對年青的捐贈者造成壓力的問題，醫

療團隊可從瞭解年青人與他們的父母之間的關係，以及父母對他們

的決定之影響著手，以評估其決定能力；也可以尋找他們自己曾獨

立作過、可能會改變其一生的決定之證據，例如他們對升學、就業

或在社區中擔任志工所獨自設定的目標和選擇，作為評估的依據。

另一方面，當他們的父母不在場時，年青的捐贈者較有可能表達出

不願意捐贈的想法。因此，單獨與年青的捐贈者會面，而且確保他

們瞭解到在評估的過程中可隨時退出，以及醫療團隊會繼續提供支

持是很重要的。年青的捐贈者也應被告知，心理社會團隊可以幫助

他們向受贈者揭露其退出捐贈的決定 (Campbell et al., 2013)。 
針對年青的捐贈者可能忽略活體器官捐贈所造成的風險問題，

其中一個解決辦法就是以他們容易瞭解的方式向他們提供相關資

訊。例如，年青的捐贈者通常都很健康而且沒有甚麼接受手術和疼

痛的經驗，因此要讓他們瞭解到雖然在術後會進行疼痛控制，但不

可能完全避免疼痛。他們也應瞭解到移植後對他們所造成的、與他

們青少年生活相關的身體和社會上的後果。例如，身體上會留有切

口疤痕、也可能在一段時間內無法工作、上學、運動或進行其他活

動，也有可能延後讀大學的時間或其他重要目標 (Campbell et al., 
2013)。另一方面，某些年青的捐贈者捐贈腎臟給父母或祖父母，而
受贈者是由於糖尿病造成腎衰竭。當有家族遺傳的病史、而未來有

可能損害到捐贈者剩餘的腎臟時，醫療團隊即應向他們分析捐贈所

帶來的利益和風險，並且與捐贈者及其家人共同討論並取得他們進

一步的資訊。同時也應讓他們瞭解到，年青的捐贈者將比年長的捐

贈者面臨更長時間腎臟儲備能力減退的風險期和醫療追蹤期，可能

會對捐贈者和其家人造成情緒和社會壓力 (Ross, 2008)。此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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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前，教育家庭成員有關捐贈者所面臨的心理風險是很重要的。

應鼓勵家庭成員注意捐贈者在捐贈前後的情緒需求。若受贈者的預

後不佳，捐贈者可能會感到內疚。因此，為捐贈者準備好移植的可

能後果之說明，將可減輕心理上的風險。 
針對年青的捐贈者對未來的認知問題，醫療團隊應瞭解到人的

價值、目標和利益在人的一生中會隨時改變。年青人可能較為理想

化而且聚焦在目前的情況中，沒有充分考慮活體捐贈對他們未來的

影響。在年青時，捐贈者可能沒有想要小孩。如果他們後來成為父

母，他們就無法再把肝臟捐給他們的子女。因此在同意捐贈前，應

讓年青的捐贈者考慮到這樣的情況。至於針對年青的捐贈者容易衝

動、可能會淡化他們的決定之不良影響的問題，醫療團隊應在取得

他們同意的過程中，讓他們展示出對活體捐贈的可能不良影響有全

面與合理的瞭解。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請他們自己複述可能發生的各

種併發症，以及和他們討論這些併發症可能對他們生活的影響 

(Campbell et al., 2013)。 
至於活體器官捐贈中捐贈者與受贈者之間的關係，除了上述幾

個允許未成年人活體器官捐贈的國家中，有部分國家限定了未成年

的捐贈者與受贈者之間的關係外，這些國家以及所有歐美國家，對

成人活體器官捐贈者與受贈者都沒有任何限定。例如，在美國，活

體器官的捐贈者與受贈者的關係區分為有生物、血緣關係者 

(biological, blood-related)，包括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及其他親
屬、無生物關係者 (non-biological)，包括夫妻和生活伴侶，以及無
生物關係、無關係者 (non-biological, unrelated)。根據美國器官勸募
和移植網絡的資料顯示，2014 年腎臟的非指定活體器官捐贈者的移
植 (non-directed living donor transplant) 共有 184件，佔所有活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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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總件數 5,536 件中的 3.32%，而捐贈肝臟的活體器官捐贈者的
移植共有 280 件，非指定捐贈的共有 4 件 (Organ Procurement and 
Transplantation Network, 2015)。 

四、儒家的觀點 

孔子以「仁」作為吾人道德實踐的內在根據，雖然仁可在各種

機緣中而有不同的表現，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

也 30）、「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 1）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

2），乃至於「恭、寬、信、敏、惠」（陽貨 6），都是仁心在各式各
樣的具體情境中所呈現的德目或道德行為，但每個人仁心的最初表

現必是施於與自己最親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身上。有子說：「孝弟

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 2），言孝悌為行仁之本，即以孝順父
母、尊敬兄長為實踐仁德的開始點。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視愛親、敬兄為我們每

個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良知良能，也是基於此兩者為人的道德

本心最直接、最真切的表現。因此，當宰我質疑「守三年之喪」必

使禮崩樂壞，也有違自然規律，因而提出應改為守喪一年時，孔子

即批評他為不仁，因為這些改動喪制的理由，其重要性都比不上父

母從小照顧我們、我們每個人出生三年始能免於父母之懷的養育之

恩（陽貨 21），而且父母在人世間與我們的關係最為密切，其離世
必使我們產生莫大的悲痛，非守喪三年不足以表達我們對父母的哀

思，可見三年之喪乃人心的自我要求（李瑞全，2013：141-146）。
然而，人生終不能免於生老病死的歷程，對仁人孝子而言，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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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莫過於父母的身體健康、生活安泰，所以孔子說「父母之年，不

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里仁 21），一方面欣喜於父母高
壽，另一方面也憂懼父母逐漸衰老。依儒家的觀點，鄧桂思的女兒

Michelle 捐肝救母，無疑是道德本心最真切的流露，而且是人心之
所同然，故引起香港社會廣泛的關注和支持，因此理應助成其心

願，讓她保有一點與母親共享天倫之樂的機會。 
然而，孔子也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 1），儒家也

強調捐贈者的決定必須是出於自主自願，家人和社會不應給予任何

壓力，因此，香港的移植團隊基於保護未成年人的立場反對捐贈，

自亦可以理解。不過，如同上述支持未成年人活體器官捐贈的學者

所言，人的實際年齡不一定與他們給予同意的能力相關，故這些學

者所提的各種方法，即可有助於捐贈者瞭解捐贈所帶來的風險，作

出審慎的考慮，並且有助於檢驗他們的自主能力。更何況有些國家

如英國，只要未成年人具備一定的理解和決能力，即可自行決定捐

贈，蘇格蘭更以 16 歲為成年，Michelle 當時只差三個月便滿 18
歲，沒有理由相信三個月後其認知和決定能力有如此大的差異。因

此，儒家支持已滿 16 歲擬捐贈活體器官的未成年人，在經過充分
諮詢和嚴格審查後，應可酌情處理，讓他們自行作捐贈的決定。 

另一方面，儒家也不能苟同目前台灣法令中只允許親屬間活體

器官捐贈的限制。對儒家而言，孝悌固然是行仁的開始點，但仁心

的不容已不應以此為限，誠如程明道所言，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

體，對於天地間任何一人一物之不得其所，皆感同身受而不得自

安，捐贈活肝給鄧桂思的鄭凱甄即是明證，故孟子說應「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糼」（粱惠王上 7），希望天下所有人在
仁心的潤澤下都得以安頓。因此，儒家贊成修訂目前的法令，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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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體器官捐贈只限親屬的限制，並建立嚴格的審查制度，以杜絕器

官買賣的行為。不限制捐贈者和受贈者的關係已是世界各國的趨

勢，而台灣已是一個相當富足的社會，應不會有人只為了金錢利益

而出賣自己器官，即使有也可以參考各國相關的做法加以防範。即

使是親屬間的捐贈，背後也可以涉及金錢利益的問題（蔡甫昌、李

明杰，2012），若只為此問題而不允許非親屬間的活體器官捐贈，
則親屬間的捐贈豈非也應一併廢止？鄭凱甄的例子即足以說明，任

何人都可以有純粹利他的行為而不涉及任何金錢和其他個人的利

益，故修訂相關的法令實有其必要性。 

五、結語 

綜合上述所論，不論是香港或是台灣，皆應重新修訂有關活體

器官捐贈的相關規定，開放非親屬間的活體器官捐贈，甚至讓已滿

16 歲的未成年人，經過嚴格審查其判斷能力後，也可自行決定捐贈
活體器官。正是由於法律上的限制，使得當時只差三個月便成年的

Michelle，在無法取得其母親同意下，未能達成其捐贈部分肝臟給
母親的心願。若未來放寬年齡上的限制，則雖然未成年人活體器官

捐贈者，也有可能會面臨 Michelle 同樣的狀況，無法取得其受贈的
父或母之同意，接受其捐贈的器官，但只要其判斷能力已通過嚴格

審查，則可將之視同為成年人，無需再取得其父母的同意，如同自

願捐贈的鄭凱甄也沒有取得 Michelle 母親的同意接受其捐贈的部分
肝臟一樣。雖然此事件最終因鄭凱甄的義舉而落幕，但在未來類似

的事件仍可能再次發生，因此應從速啟動修法的程序，以完善相關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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